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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紅股完成發行紅股完成發行紅股完成發行紅股完成    

    

 

謹此提述時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及日

期為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之

通函（「通函」）。除本公佈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

相同涵義。 

 

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1)股現有股份獲發一(1)股紅股之基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

十一日，根據發行紅股發行合共312,140,720股紅股。預期寄發紅股股票日期為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二)及紅股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三)開

始買賣。 

 

 

 承董事會命 

 時捷集團時捷集團時捷集團時捷集團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嚴玉麟 

        

 

香港，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嚴玉麟先生、黃瑞泉先生、駱瑞祥先生、劉秉璋先生及嚴子杰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呂明華博士SBS太平紳士、王得源先生、廖俊寧先生及張治焜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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